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二、申请条件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
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户口簿；
（2） 申请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的书面声明；
（3）信息材料真实、完整、有效的承诺书；
（4） 申请家庭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家庭经济状况
查询核对授权书；
2.办理流程
（1）个人申请；
（2）受理；
（3）调查核实；
（4）审核确认；
（5）村（社区）公示；
四、申请范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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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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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信息比对合格即时办理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夏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12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给付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二、申请条件
低保在册人员
三、申请材料
无
四、办理时限
一个工作日
五、收费信息
不收费。
六、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七、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夏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八、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13
临时救助对象认定




一、法定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信阳市民政局 信阳市财政局 信阳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
实施意见》、《淮滨县社会救助实施细则》。
二、申请条件。
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 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
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个人申请书
（2）户口本、身份证、社保卡复印件
（3）导致困难原因的证明材料
2.办理流程
（1）个人申请；
（2）受理；
（3）调查核实；
（4）审批；
四、申请范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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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即时办理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夏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15
临时救助金给付

一、法定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信阳市民政局 信阳市财政局 信阳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
实施意见》、《淮滨县社会救助实施细则》。
二、申请条件。
被认定为需要实施临时救助的对象
三、申请材料
无
四、办理时限
一个工作日
五、收费信息
不收费。
六、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七、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夏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八、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16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一、法定依据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淮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
二、申请条件
具有淮滨县户籍、本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居民户口本、身份证、残疾人证,社保卡复印件。
2.办理流程
（1） 申报初审
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录入需享受两补人员。
（2）审核
县残联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审核发放名单。
（3）审定发放
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上，通过低保系统、优 抚系统、孤儿系统、殡葬信息系统进行数据比对，审定合格
的从申报当月起发放资金。
四、申请范本示例
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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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网上流转即办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18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一、法定依据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淮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
二、申请条件
具有淮滨县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 照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
续 6 个月以上。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居民户口本、身份证、残疾人证,社保卡复印件。
2.办理流程
（1） 申报初审
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录入需享受两补人员。
（2）审核
县残联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审核发放名单。
（3）审定发放
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上，通过低保系统、优 抚系统、孤儿系统、殡葬信息系统进行数据比对，审定合格
的从申报当月起发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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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范本示例
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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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网上流转即办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20
特困人员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试行）
二、申请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1、无劳动能力；
2、无生活来源；
3、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
行义务能力。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2） 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
养情况的书面声明；
（3）承诺所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承诺书；
（4）残疾人应当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5）核查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
2.办理流程
（1）个人申请；
（2）受理；
（3）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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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主评议；
（5）村（社区）公示；
（6）审核确认；
（7）县民政部门按照不低于 30%的比例抽查；
四、申请范本示例
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image: ]
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即时办理。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2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给付


二、法定依据
《河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试行）
四、申请条件
登记在册的特困人员
五、申请材料
无
四、办理时限
一个工作日
五、收费信息
不收费
六、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七、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八、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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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方宣告死亡，另一方宣告失踪的
孤儿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河南省城乡常住户 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或父母双方一方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
（2）儿童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3）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照片
（4）儿童出生证明
（5）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
2.办理流程
（1） 乡镇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申请表并录入《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2） 网上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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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范本示例
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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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录入系统，1 个工作日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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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双方均宣告死亡的孤儿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河南省城乡常住户 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或父母双方一方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
（2）儿童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3）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照片
（4）儿童出生证明
（5）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
2.办理流程
（1） 乡镇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申请表并录入《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2） 网上审批。
四、申请范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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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录入系统，1 个工作日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93
父母双方均死亡的孤儿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河南省城乡常住户 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 未成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 人、或父母双方一方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 18 周岁的
未成年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
（2）儿童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3）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照片 3 张
（4）儿童出生证明
（5）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
2.办理流程
（1） 乡镇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申请表并录入《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2） 网上审批。
四、申请范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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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录入系统，1 个工作日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95
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宣告失踪的
孤儿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河南省城乡常住户 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或父母双方一方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
（2）儿童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3）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照片
（4）儿童出生证明
（5）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
2.办理流程
（1） 乡镇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申请表并录入《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2） 网上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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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范本示例
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image: ]



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录入系统，1 个工作日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97
父母双方均宣告失踪的孤儿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河南省城乡常住户 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或父母双方一方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
（2）儿童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3）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照片
（4）儿童出生证明
（5）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
2.办理流程
（1） 乡镇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申请表并录入《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2） 网上审批。
四、申请范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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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录入系统，1 个工作日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99
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宣告死亡的
孤儿认定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河南省城乡常住户 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或父母双方一方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
三、申请材料及办事流程
1.申请材料
（1）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
（2）儿童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3）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照片
（4）儿童出生证明
（5）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
2.办理流程
（1） 乡镇填写河南省儿童福利申请表并录入《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2） 网上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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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范本示例
申请表样表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image: ]



五、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录入系统，1 个工作日
六、收费信息
不收费
七、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八、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九、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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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的给付
一、法定依据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及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孤儿基本生
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
二、申请条件
具有我省户籍,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
未成年人。
三、申请材料
无
四、办理时限
1 个工作日
五、收费信息
不收费
六、办理地址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民政局窗口
七、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八、咨询电话
0376-77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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